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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大

巨

蛋

案 

名稱 被告 判決主文 判決事實摘要 判決理由摘要 

李述

德涉

嫌圖

利部

分 

李述

德

（時

任臺

北市

政府

財政

局長 

、續

接任

臺北

市政

府秘

書長 

） 

李述德犯

貪污治罪

條例第 6

條第 1項

第 4款之

圖利罪，

處有期徒

刑 9年， 

褫奪公權

5年。 

李述德為大巨蛋案甄審委員、召集人暨會議主席、議約主談人，並

經時任臺北市長馬英九指示有關議約事項全權授權由其決定，係受

臺北市政府（下稱北市府）委任處理大巨蛋案議約事務之人，對其

所主管、監督之大巨蛋案議約事務，為圖遠雄巨蛋聯盟之不法利益，

違背修正前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22條第 1項規定，於無該條及申請須

知第 7.1 條所定例外情事下，未依北市府原公告申請須知、興建營

運契約草案、地上權契約草案等內容辦理與遠雄巨蛋聯盟之議約，

且於主持議約、甄審會議時，藉其擔任議約會議主席、議約主談人

及甄審會主席等職務，於議約會議中以「我一直強調我今天是議約

議結婚，不是議約議到離婚」等語，顯露其積極支持遠雄巨蛋聯盟

與北市府簽約之意，並蓄意罔顧議約、甄審會議成員所提出之專業

或反對意見，一再損害北市府權利，附和遠雄巨蛋聯盟利益，就遠

雄巨蛋聯盟所主張對其有利之處分地上權及營運資產例外條款、大

幅減免違約金責任等條款之變更，主導裁示作出不利於北市府而有

利於遠雄巨蛋聯盟之會議結論；另就營運權利金之支付，虛捏北市

府高層已與遠雄巨蛋聯盟達成合意之不實事項，使與會之北市府基

層公務員及北市府所委任之森海公司人員因誤認李述德之陳述已屬

北市府高層決定政策立場，而不敢或不便表達意見，李述德又蓄意

不告知議約爭議協商過程之相關訊息，隱瞞締結契約內容之重大資

訊，使甄審委員無從表示意見及進行實質討論，塑造議約結果業經

甄審會通過之形式等方式，使大巨蛋案有關地上權及營運資產、違

約金、營運權利金等約款之議約結論，於李述德主導下朝不利北市

府且對遠雄巨蛋聯盟有利之方向變更，並因契約條件之變更係於公

告後為之，而得以排除其他民間投資人之競爭，使遠雄巨蛋聯盟得

1. 李述德雖否認犯行，惟依證人謝宗原、王金棠、

胡培倫、陳柏菁、劉培森、蔡宗易等證述，足

認李述德違反修正前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

第 1 項之規定，放寬地上權、權利、營運資產

處分限制，將對北市府未來收回大巨蛋之權利

造成影響；降低違約金數額及上限，並不存在

合理的理由，而僅是圖利遠雄巨蛋聯盟，實際

上也造成北市府後續難以督促遠雄巨蛋聯盟依

約履行的結果；刪除營運權利金條款，讓遠雄

巨蛋聯盟可以免付營運權利金，卻造成北市府

財政損失，故李述德有圖利遠雄巨蛋聯盟之犯

行，已堪認定。 

2. 李述德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之圖利罪，其基於單一圖利犯意，接續於各次

議約會議中主導變更地上權契約、興建營運契

約草案，核屬接續犯，僅論以一圖利罪。 

3.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李述德身為高

階公務員未能秉公行事、克守法令，罔顧臺北

市市民信賴，違法圖利遠雄巨蛋聯盟，有辱官

箴，破壞國家法治，損及國家公務員依法行政

形象，所為實有可議，不應薄懲；犯後猶飾詞

狡辯，態度難認良好；參以前無犯罪科刑紀錄

之素行、美國曼卡托大學企管碩士學歷、任公

職近 40年、現退休兼職教授、犯罪動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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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較原公告有利之條件與北市府簽約，直接圖遠雄巨蛋聯盟之不法

利益，並因而獲得利益，更嚴重損及北市府及全體市民權益。 

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 9 年，褫奪公

權 5年。 

 名稱 起訴被告及身分 判決主文 起訴事實摘要 判決理由摘要 

許銘

文、

蔡秀

芬、

顧正

雄涉

嫌圖

利、

偽造

文書 

，及

林裕

昌、

簡賢

文涉

嫌偽

造文

書部

分 

許銘文（時任財

團法人台灣建築

中心〈下稱台建

中心〉執行長） 

無罪 許銘文、蔡秀芬、顏正雄均係受國家所屬機關內政部依法委託，從事與

委託機關之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審查權限有關公共事務者，屬委託

公務員，共同基於直接圖利遠雄巨蛋公司不法利益及於評定書公文書登

載不實犯意聯絡，由許銘文指示顏正雄違背「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

計畫書評定作業要點」及「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審查評定作

業流程圖」等規定，在 100 年 6 月 23 日大巨蛋案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

設計計畫書專案評定小組第 1次審議會後，未由遠雄巨蛋公司先行修改

製作最終版計畫書，送評定委員簽署同意書後始行製作評定書之正當程

序，而為加速評定作業，同時進行製作評定書及取得委員同意書程序。

林裕昌、簡賢文分別基於登載不實事項於業務上文書犯意，均明知渠等

於前述審議會上提出之意見尚待遠雄巨蛋公司修正，竟在表徵遠雄巨蛋

公司申請之大巨蛋案依其意見修正製作最終版計畫書並同意其通過建

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審查等文意之空白同意書下簽名，而於其評定委

員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不實登載後行使。顏正雄據此在製作之評定書上

為內容不實記載並擬具簽呈逐級簽由蔡秀芬、許銘文核准後交由遠雄巨

蛋公司持之向內政部營建署行使，經內政部核發審查認可書後，經建造

執照外審機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所指派建築書審核通過後，轉請北市府

建管處核發建造執照，足生損害於台建中心核發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

定評定書、內政部核發認可書、北市府建管處，使遠雄巨蛋公司避免於

北市府通知之 100年 7月 3日改善期限前未能取得建造執照所生損失。

因認許銘文、蔡秀芬、顏正雄係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刑法行使登載

不實公文書罪嫌；林裕昌、簡賢文係犯行使登載不實文書罪嫌。 

蔡秀芬、顏正雄雖對左列犯行

坦承不諱，許銘文、簡賢文、

林裕昌則均堅詞否認有何上

開犯行，而互核顏正雄、簡賢

文、林裕昌於本院審判程序中

以證人身分具結證稱，及證人

楊逸詠等人之證述，及卷內其

他事證，可知簡賢文、林裕昌

所提出之意見，並不在本案評

定之範圍內，而不影響本案評

定之結果，則簡賢文、林裕昌

簽署同意書，自不會構成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許

銘文、蔡秀芬、顏正雄自不會

構成圖利及行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公文書之犯行。檢察官所

提出之證據，並不足以證明許

銘文、蔡秀芬、顏正雄、簡賢

文、林裕昌有前揭公訴意旨所

指之犯行，自應為許銘文、蔡

秀芬、顏正雄、簡賢文、林裕

昌無罪諭知。 

蔡秀芬（時任台

建中心副理） 

顏正雄（時任台

建中心工程師） 

林裕昌（受台建

中心委託擔任建

築物防火避難性

能設計評定之審

議委員） 

簡賢文（受台建

中心委託擔任建

築物防火避難性

能設計評定之審

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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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趙 

藤 

雄 

等 

涉 

犯 

行 

收 

賄 

、

偽

造

文

書 

、

虛

偽

增

資

等

部

分 

名稱 被告 判決主文 判決事實摘要 判決理由摘要 

周勝

考虛

增勝

益營

造公

司資

本額

至 1

億元 

周勝考 周勝考共同

犯公司法第

9條第 1項

前段之未繳

納股款罪，

處有期徒刑

6月，如易

科罰金，以

新臺幣 1仟

元折算 1日 

。 

周勝考係新北市議員，勝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勝益營造）實際負責人，為擴大承攬遠雄集團旗下建

案土方清運工程，避免勝益營造之資本額不符承攬大

巨蛋案土方清運工程限額規定，而無法投標，與其子

即時任勝益營造助理周韋翰、會計陳徵祥、總經理王

明世等人（以上 3 人均經檢察官另為緩起訴處分），

共同基於明知股東未實際繳納公司股款仍以申請文

件表明收足，並以不實填載股東已繳納股款之不正當

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並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之犯意聯絡，向金主借款完成勝益營造增資變更登

記後返還款項，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管理公司登記事

項之正確性。 

周勝考雖否認犯行，但由證人周碩財、陳素美、莊政雄等證

述，及通訊監察譯文，可證周勝考實際掌握勝益營造；依證

人陳素美、林金地、蘇金德等證述，可證勝益營造虛偽增資

所需款項是周勝考出面向金主借並約定數日後返還，是周勝

考應知借款目的是用於勝益營造虛偽增資，故周勝考有虛偽

增資勝益營造犯行，應堪認定。周勝考係犯公司法第 9條第

1項前段公司負責人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

申請文件表明收足罪、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5 款利用不正

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罪，依想像競合後從一重論以公司法第 9條第 1

項前段之罪。爰審酌周勝考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趙藤

雄等

行賄

周勝

考部

分 

趙藤雄 趙藤雄共同

犯貪污治罪

條例第 11

條第 2項之

交付不正利

益罪，處有

期 徒 刑 2

年，褫奪公

權 2年。 

趙藤雄與周勝考為舊識，周勝考實際掌控經營之勝益

營造自 99 年間起，開始承攬遠雄集團相關開發案、

建案之土方清運工程，其與趙藤雄間達成由趙藤雄利

用其為遠雄集團實際負責人，對該集團營造體系具有

實質之控制力，將該集團旗下由遠雄營造、東源營造

所承攬營建工程之土方清運工程，交由勝益營造以高

於其他投標者之承攬價格或以接近或平發包預算之

優惠承攬價格，決標予勝益營造，以此變相給付方式，

賄使周勝考實質掌控之勝益營造取得契約債權之不

正利益，並於履約請款時，實現該契約債權之不正利

益；周勝考則利用與其新北市議員職務具實質影響力

之密切關連行為，踐履為遠雄集團解決於新北市轄內

1. 趙藤雄、周勝考均否認犯行。但由通訊監察譯文及趙藤

雄供述，可證趙藤雄、周勝考有以發包工程來換取其他

議員支持之行為；莊政雄更曾表示因為周勝考有「幫忙 

」，所以會幫周勝考處理巨蛋案工程的標單，可見趙藤雄、

周勝考間存在由趙藤雄發包工程給周勝考實際掌控之勝

益營造，周勝考在開發案中護航遠雄集團關係，趙藤雄

讓周勝考取得工程利益，與周勝考護航的職務行為間有

對價關係，故趙藤雄有不違背職務交付不正利益，周勝

考有不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犯行，均堪認定。又周勝

考雖否認有行賄林銘仁議員犯行，然依通訊監察譯文及

證人張松等證述，已可證明周勝考確實有以 200 萬元行

賄林銘仁議員，以換取林銘仁議員不要反對土城開發案

周勝考 

 

周勝考犯貪

污治罪條例

第 5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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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3款之

不違背職務

收受不正利

益罪，處有

期徒刑 9年

6月，褫奪

公權 5年。 

又犯貪污治

罪條例第 1 

1 條第 2 項

之行求賄賂

罪，處有期

徒刑 1年，

褫奪公權 1

年。就諭知

不得易科罰

金之有期徒

刑部分，應

執行有期徒

刑 10。 

所遭遇與市政府行政職權有關問題。因土城開發案於

101年 3月 8日經過新北市都委會審議後，即將進入

環評審查階段，新北市政府城鄉局、環保局就何機關

屬環評法第 12 條所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紛歧。

趙藤雄亟欲加速推動土城開發案之都市計畫審議及

環評審查進度，指示魏春雄及林雯櫻瞭解進度並加速

推動。林雯櫻致電周勝考賄求協助加速推動土城開發

案相關環評審查程序，周勝考則利用與其議員職務密

接關連之行為，踐履要求城鄉局科長海治平加速舉辦

土城開發案環評公聽會，暨於公聽會前協助疏通土城

區反對開發案之在地議員林銘仁。周勝考並另行起意

透過張松以 200萬元行賄林銘仁，然為林銘仁所拒。

101 年 5 月 14 日公聽會順利完成後，趙藤雄以由周

勝考實質掌控之勝益營造公司承攬大巨蛋土方工程

之不正利益，賄求周勝考持續踐履護航土城開發案之

環評審查及環保局相關行政作業程序，使周勝考實質

掌控之勝益營造公司取得不正利益，並於後續履約過

程中，陸續取得實現此部分債權之不正利益，周勝考

持續踐履護航土城開發案之承諾，並多次列席環評審

查會發言護航土城開發案。 

之行為。 

2.核趙藤雄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4 項、第 2 項之交

付不正利益罪；周勝考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罪。周勝考另犯貪污治罪

條例第 11條第 2項之行求賄賂罪。 

3.爰審酌周勝考長期擔任民意代表，掌握監督行政機關之權

限，位高權重，其權力來源既係受人民所託，其權力之行

使自須本諸其公正、專業之地位而為，以謀求社會整體利

益及大眾福祉，而非專為特定人之私益而服務，然周勝考

竟收受不正利益又行賄其他民意代表，縱使所為係依據民

意代表權限之職務上行為，但皆已造成公務員執行職務之

公正性與廉潔性之侵害，亦連帶傷害人民之信賴，對我國

民主法治憲政體制根基所造成之損害，不可謂不重，故不

宜輕縱；且犯後飾詞否認犯行，毫無悔意，犯後態度難謂

良好；暨無犯罪科刑紀錄、碩士學歷、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褫奪公權，並定如主文所

示之應執行刑。（趙藤雄之量刑，詳如後述） 

趙藤

雄等

行賄

海治

平部

趙藤雄 趙藤雄共同

犯貪污治罪

條例第 11

條第 2項之

交付賄賂罪 

土城開發案經過新北市都委會審議後，即將進入環評

審查階段，新北市政府城鄉局、環保局就何機關屬環

評法第 12 條所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紛歧。趙藤

雄亟欲加速推動土城開發案之都市計畫審議及環評

審查進度，指示魏春雄及不知情之林雯櫻瞭解進度並

1.趙藤雄、海治平雖均否認犯行，但由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趙

藤雄致贈海治平人蔘禮盒目的，是為感謝海治平的「幫

忙」，且海治平剛「幫忙」完過 4 天，魏春雄就為酬謝海

治平，而邀請海治平飲宴，並在餐宴上致贈人蔘禮盒，可

證明該人蔘禮盒與海治平職務上行為，確有對價關係。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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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處有期徒

刑 1年，褫

奪公權 1年 

。 

加速推動。林雯櫻致電周勝考告知上情，周勝考隨即

聯繫要求海治平儘速解決爭議及排定公聽會日期，海

治平即加速處理此事，並在主持土城開發案環評公聽

會時發言表示永寧路拆遷是政府的責任，以減輕遠雄

集團面對永寧路附近居民反對土城開發案之壓力，且

詳細指導林雯櫻修改送審申請文件，避免屆時發生城

鄉局同意而環保局不同意之尷尬局面，為期海治平持

續協助，趙藤雄與魏春雄共同基於行賄之犯意聯絡，

由魏春雄交付價值 10 萬 8,675 元之正官庄人蔘禮盒

及花蓮遠雄悅來飯店 4天 3夜免費食宿（趙藤雄實付

金額 6萬 9,797元）之賄賂及不正利益，賄求城鄉局

審議科科長海治平踐履協助加速推動土城開發案及

護航新莊安泰段開發案之都市計畫審議，海治平乃於

新北市都委會審議新莊安泰段開發案時，利用其審議

科長職權，發言主張遠雄集團新莊安泰段開發案含捐

地總量體不變，應可適用新修正之「都市計畫工業區

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續由內政部都委會續審，毋庸

將建築量體、配置再提由新北市都委會審議等有利遠

雄集團之發言，且受林雯櫻請託，允諾找城鄉局新莊

安泰段開發案承辦人李擇仁溝通有關該開發案容積

率由 288％變成 300％之爭議，而踐履其前揭允諾協

助遠雄集團推動土城開發案及新莊安泰段開發案之

特定行為。 

免費住宿遠雄悅來飯店，海治平雖辯稱忘記付錢云云。但

海治平在魏春雄感謝其「幫忙」的餐宴上，請魏春雄代訂

遠雄悅來飯店，衡情已有要求遠雄集團招待之意，且海治

平不知自己住宿費多少，已與一般自己支付住宿費情況有

異，又住宿費高達 6萬 9,797元，應無輕易遺忘此筆欠款

之理。再依廉政署廉政查緝隊跟監紀錄，海治平在離開遠

雄悅來飯店時，未辦理退房就直接離開，可見海治平自始

即知其住宿遠雄悅來飯店不用支付住宿費。海治平接受遠

雄集團招待後，又繼續在新莊安泰段開發案中護航遠雄集

團。故趙藤雄、海治平之犯行，均堪認定。 

2.趙藤雄以一接續行為同時犯交付賄賂罪及交付不正利益

罪，為想像競合犯，僅論以情節較重之非公務員關於職務

行為交付賄賂罪已足；海治平以一接續行為同時犯不違背

職務收受賄賂罪及不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罪，為想像競

合犯，僅論以情節較重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3.海治平於偵查中就本案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之客觀犯行

均坦承不諱，且已繳回全部犯罪所得，爰依貪污治罪條例

第 8條第 2項前段減輕其刑。 

4.爰審酌海治平於案發時身為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計畫

審議科科長，受國家俸祿，理應廉潔自持，忠實執行法律

所賦予之任務，竟捨此不為，不顧個人操守，無視公務員

行為規範，未能確實遵守與廠商間往來分際，貪圖不法利

益，收受賄賂與不正利益，動搖人民對公務員依法行政之

信賴，破壞國家公務員形象，有悖全民付託並損及人民對

社會公平期待，嚴重敗壞國家法紀，不應薄懲；犯後毫無

悔意，態度難謂良好；暨其學經歷、生活狀況、前無科素

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褫奪公權。 

5.海治平已繳回之犯罪所得人蔘禮盒 1盒、蔘精 3瓶、新臺

幣 6萬 9,797元均沒收。 

海治平 海治平犯貪

污治罪條例

第 5條第 1

項第 3款之

不違背職務

收受賄賂罪 

，處有期徒

刑 4 年 10

月，褫奪公

權 3年。 

海治平已自

動繳交之犯

罪所得人蔘

禮盒 1盒、

蔘精 3瓶及

新臺幣 6萬

9,797 元均

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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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被告 判決主文 起訴事實摘要 判決理由摘要 

趙藤

雄等

行賄

劉演

交部

分 

趙藤雄 無罪 趙藤雄與魏春雄為拉攏時任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劉

演交，以承攬遠雄集團旗下 H117 北投奇岩社區住宅

設計案之不正利益，由魏春雄透過蔡仁惠幫助，行賄

劉演交踐履其利用審議都市計畫之職權，協助土城開

發案放寬建築高度限制暨協助新莊安泰段開發案之

都市計畫審議，嗣劉演交建築師事務所與遠雄建設公

司終止委任設計契約後，趙藤雄指示給付劉演交 200

萬元，以此方式給付不正利益與劉演交。因認趙藤雄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4項交付不正利益罪嫌，

劉演交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

罪嫌，蔡仁惠涉犯幫助交付不正利益罪嫌。 

趙藤雄、劉演交、蔡仁惠均堅詞否認犯行。經查，檢察官認

為趙藤雄給付劉演交 200萬元為不正利益，但經臺北市建築

師公會就劉演交建築師事務所已完成工作成果之合理報酬

進行鑑定，鑑定結果認為依劉演交建築師事務所之工作進

度，應給付劉演交之合理報酬為 362萬 6,190元，然遠雄建

設公司卻僅給付劉演交 200萬元報酬，自難認趙藤雄有給付

劉演交不正利益，以換取劉演交職務上之特定行為。故檢察

官所提出之證據，並不足以證明趙藤雄、劉演交、蔡仁惠有

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此部分自應為被告 3 人無罪諭

知。 

劉演交 

蔡仁惠 

施壓

核發

農用

證明

部分 

趙藤雄 （不另為無

罪諭知） 

周勝考利用與其議員職權具實質影響力之密切關連

行為，要求新店區長王美月、農業局長廖榮清儘速核

發趙藤雄申請之新店土地農用證明。因認趙藤雄涉犯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4 項之交付不正利益罪嫌，

周勝考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之不違背

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罪嫌。 

趙藤雄、周勝考均否認犯行，且依證人劉淑芬、王美月、熊

君哲等證述，可證本案核發土地農用證明，並無違法情事，

亦無足夠證據，得以證明周勝考有施壓新店區長王美月、農

業局長廖榮清儘速核發趙藤雄申請之新店土地農用證明，故

尚不能認趙藤雄、周勝考有此部分犯行。又此部分倘成立犯

罪，因與前開論罪科刑有接續犯一罪關係，爰就趙藤雄、周

勝考此部分被訴事實不另為無罪諭知。 

周勝考 

偽造

會議

紀錄

部分 

趙藤雄 （不另為無

罪諭知） 

周勝考利用與其議員職權具實質影響力之密切關連

行為，要求環保局科長李長奎將土城開發案儘速排入

環評審查會審議，於審議後，復要求李長奎不得將有

關設計容積率 240％審查結論記載於會議紀錄，以魚

目混珠之方式，使遠雄集團在環評階段取得高達 268

％之設計容積率部分。因認趙藤雄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趙藤雄、周勝考均否認犯行，且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

不足以證明周勝考確實有施壓證人李長奎，又證人李長奎

於本院審判程序中明確具結證稱：周勝考沒有指示伊要怎

麼製作會議紀錄，會議紀錄不是事後才做，是開完會當下

就做好會議紀錄了等語，故尚難認趙藤雄、周勝考有此部

分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又此部分倘成立犯罪，因與本院

周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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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第 4 項之交付不正利益罪嫌，周勝考犯貪污

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不正

利益罪嫌。 

前開論罪科刑部分有接續犯之一罪關係，爰就趙藤雄 

、周勝考此部分被訴事實不另為無罪諭知。 

以虛

灌

H115

追加

第三

層垃

圾費

用補

貼周

勝考

差價

部分 

趙藤雄 （不另為無

罪諭知） 

趙藤雄允諾周勝考將售價 1,742萬元之「遠雄左岸采

梅園」建案一戶，期約以折價 500萬元出售予周勝考

實質掌控之勝益營造公司，差價部分則以虛灌勝益營

造承攬遠雄集團 H115 建案追加第三層垃圾清運費用

之方式補貼予周勝考，並使勝益營造取得不正利益，

併同前揭持續實現中之勝益營造承攬大巨蛋土方工

程不正利益，作為賄求周勝考踐履協助取得新店土地

農用證明及護航加速土城開發案環評審查暨施壓公

務員隱匿設計容積率實質決議之對價。因認趙藤雄涉

犯不違背職務交付不正利益、刑法第 342條第 1項背

信罪嫌、刑法第 215條之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嫌。

周勝考涉犯不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罪嫌。遠雄集團

總管理處採購室協理、副理莊正雄、邱膺詮涉犯刑法

第 342條第 1項背信罪嫌、刑法第 215條之業務上文

書登載不實罪嫌。 

1.趙藤雄、周勝考、邱膺銓、莊政雄均否認有此部分犯行。

而依陽光公司及永燊公司之函文及邱膺銓、莊政雄之供

述、魏春雄之證述，可證明 H115 案確實挖到大量垃圾，

而有增加清運費用之必要，故此部分尚難認是遠雄建設為

了給予周勝考不正利益，而虛灌清運費用。故應諭知邱膺

銓、莊政雄無罪。 

2.又趙藤雄、周勝考此部分倘成立犯罪，因與本院前開論 

  罪科刑部分有接續犯及想像競合犯之一罪關係，爰就趙 

  藤雄、周勝考此部分被訴事實不另為無罪諭知。 

周勝考 

邱膺詮 無罪 

莊正雄 

 

三 

、 

洪 

嘉 

宏 

等 

名稱 被告 判決主文 判決事實摘要 判決理由摘要 

臺南

精忠

段眷

改案 

洪嘉宏 洪嘉宏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期

約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2年，褫奪

公權 2年。 

洪嘉宏於 98 年 4 月 1 日至 104 年 3 月

3 日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下稱城鄉分署）分署長，自 100 年 8

月間起代辦全國各地眷改土地標售案

之招標作業及後續都市更新計畫，其因

1.洪嘉宏、徐弘宇、黃慶銘均坦承犯罪，趙藤雄雖

否認犯罪，然依黃慶銘、洪嘉宏之供述、證人魏

春雄之證述及從趙藤雄公事包內扣得之文件（記

載分期交付賄賂情形），可認趙藤雄有同意並已

實際交付賄賂，故此部分犯行均堪認定。 
徐弘宇 徐弘宇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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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約 

、

收

受

賄

賂

部

分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期

約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1年 10月，

褫奪公權 1年。緩刑 5 年，並應於

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1 年內，向公

庫支付新臺幣 10萬元。 

投資亟需財源，見眷改地標售處分對有

意參與開發之廠商利益龐大，認有利可

圖，竟透過開設技術顧問公司之徐弘

宇、黃慶銘期約有意得標廠商一定金額

之賄賂，並允諾踐履護航期約廠商得

標。洪嘉宏與徐弘宇、黃慶銘共同基於

職務上行為期約、收受賄賂之犯意聯

絡，於 102 年 9 至 11 月間，分別由洪

嘉宏與徐弘宇就臺南精忠段眷改案、與

黃慶銘就新店莊敬段眷改案、新竹成功

段眷改案、新竹東大路眷改案、臺中南

屯建功段眷改案，向遠雄建設趙藤雄、

魏春雄期約賄賂 3,000 萬元、1,500 萬

元、1,500萬元、3,000 萬元、500萬元；

另與黃慶銘就新竹光復段 1034 等地號

眷改案、中和台貿段眷改案，分別向冠

德建設董事長馬玉山及總經理兼開發

部最高主管曾青松（涉犯不違背職務行

賄罪嫌經檢察官為緩起訴）、理銘開發

公司合作之昌益建設公司實際負責人

朱彥龍（涉犯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嫌經檢

察官為緩起訴）期約賄賂 2,000萬元、

800 萬元。嗣洪嘉宏利用擔任城鄉分署

長，對於上開代辦眷改土地標售案各個

程序環節均具有決策權限，亦負責圈選

2.核洪嘉宏、徐弘宇、黃慶銘所為係共同犯貪污治

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之不違背職務期約、

收受賄賂罪；趙藤雄係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之期約、交付賄賂罪。洪嘉宏隱匿

貪污犯罪所得部分，應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5

條之隱匿贓物罪。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涉犯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第 11條第 1項之洗錢罪，容有未恰，

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趙藤雄、洪嘉宏、黃慶銘

就左列眷改案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

併罰。 

3.減刑： 

①洪嘉宏偵查中自白犯罪，並繳回全部犯罪所得， 

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8 條第 2 項前段之規定減

輕其刑。洪嘉宏於偵查中坦承犯行，配合檢察官

偵查，且已繳回犯罪所得，並已因本案而喪失公

職，生活窘困，已受到相當之懲罰，經檢察官於

起訴書中認其犯後態度尚佳，請求量處適當之

刑，故認以嚴刑峻罰處罰洪嘉宏之必要性已降

低，爰依刑法第 59條減輕其刑。 

②徐弘宇不具有公務員身分，與洪嘉宏共同犯不違

背職務期約賄賂罪，無犯罪所得，犯罪情節較為

輕微，惡性較低，故依刑法第 31 條第 1 項但書

減輕其刑。其犯後坦承犯行，確有悛悔之意，參

與犯罪情節輕微，未從中獲取犯罪所得，檢察官

於起訴書中亦建請對徐弘宇從輕量刑，故依刑法

第 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③黃慶銘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且無犯罪所得，應依

貪污治罪條例第 8 條第 2 項前段減輕其刑。其

不具有公務員身分，與洪嘉宏共同犯不違背職務

趙藤雄 趙藤雄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之期約賄賂罪，處有期

徒刑 1年 6月，褫奪公權 1年。 

新店

莊敬

段眷

改案 

洪嘉宏 洪嘉宏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2年 4月，

褫奪公權 2年。 

黃慶銘 黃慶銘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罪，免刑。 

趙藤雄 趙藤雄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

徒刑 1年 10月，褫奪公權 1年。 

新竹

成功

段眷

改案 

、東

大路

眷改

洪嘉宏 洪嘉宏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期

約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2年 2月，

褫奪公權 2年。 

黃慶銘 黃慶銘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期

約賄賂罪，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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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趙藤雄 趙藤雄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之期約賄賂罪，處有期

徒刑 1年 8月，褫奪公權 1年。 

評選委員，對於其職務上知悉非屬應秘

密事項之各個眷改土地標售案資訊瞭

若指掌，藉由提供或提點此等有利得標

之相關資訊予前開期約賄賂廠商知悉，

使該等廠商取得備標、投標及綜合評選

上優勢地位，並護航期約賄賂廠商順利

得標。迨 103 年 2 月 17 日城鄉分署公

告遠雄建設公司取得「新店莊敬段眷改

案」最優申請人後，由黃慶銘向魏春雄

表示遠雄建設公司已經得標第 1件眷改

案，希望趙藤雄能夠先支付一半之期約

金額即 750萬元，並由趙藤雄指示不知

情之財務室人員自其個人小金庫中出

帳 750萬元，由魏春雄於同年月 20日，

在遠雄金融大樓 30 樓將裝有 750 萬元

之提袋 2只交付黃慶銘，黃慶銘下樓後

旋即放至洪嘉宏座車後行李箱。至於其

他期約賄款餘額 8,750萬元，則於同年

4 月底約定分 8 期，自 103 年 6 月起按

月支付至 104年 1月止，嗣 103年 5月

30日爆發葉世文案，趙藤雄、魏春雄到

案後遭聲請羈押禁見，而未再支付。另

理銘開發公司於 103 年 2 月 25 日得標

後，朱彥龍旋於 103年 3月初某日通知

期約、收受賄賂罪，無獲取犯罪所得，犯罪情節

較為輕微，惡性較低，故依刑法第 31 條第 1 項

但書減輕其刑。又黃慶銘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同意

使用證人保護法第 14 條（窩裡反條款）減免刑

罰之規定，並供述與本案案情相關之重要事項，

使檢察官得以訴追本案其他被告。審酌黃慶銘供

述本案重要犯行，參與犯罪情節輕微，為期本案

免除其刑判決，得以激勵其他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之人員得在日後其他案件偵查中均能勇於供出

共犯或正犯，從而貫徹改善社會風氣之目的，故

就黃慶銘之犯行，均免除其刑。 

4.量刑： 

①爰審酌趙藤雄法治觀念淡薄，貪圖私利，為求遠

雄建設能順利得標眷改案，竟與公務員期約甚至

交付賄賂，助長公務員收賄惡習，不僅損及國民

對國家公務員依法廉潔行政之信賴，破壞國家法

治，並嚴重破壞所營企業形象，間接損及集團相

關事業信譽與眾多股東、員工利益，惡性非輕，

應予非難。並考量趙藤雄各次犯行所交付、期約

賄賂之金額，在量刑上亦應有所區隔；犯後猶飾

詞狡辯，未能坦認犯行，難認犯後態度良好；暨

前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判

決處有期徒刑 2年，緩刑 5年確定（於本件不構

成累犯）外，無其他前科紀錄、初中畢業、生活

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褫

奪公權，並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 

②爰審酌洪嘉宏於案發時身為城鄉分署長，受國家

俸祿，理應廉潔自持，忠實執行法律所賦予之任

臺中

南屯

建功

段眷

改案 

洪嘉宏 洪嘉宏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期

約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1年 10月，

褫奪公權 1年。 

黃慶銘 黃慶銘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期

約賄賂罪，免刑。 

趙藤雄 趙藤雄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之期約賄賂罪，處有期

徒刑 1年 2月，褫奪公權 1年。 

新竹

光復

段

1034

地號

眷改

案 

洪嘉宏 洪嘉宏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2年 8月，

褫奪公權 2年。 

黃慶銘 黃慶銘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罪，免刑。 

中和

台貿

段眷

改案 

洪嘉宏 洪嘉宏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2年 6月，

褫奪公權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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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慶銘 黃慶銘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罪，免刑。 

洪嘉宏取款，洪嘉宏立即指示黃慶銘前

往昌益事業群大樓地下 1樓停車場，由

朱彥龍以推車載送裝有 2,000萬元之水

果紙箱至黃慶銘座車旁，將該紙箱放入

該座車後行李箱，後由黃慶銘依洪嘉宏

指示時、地交付洪嘉宏。至冠德建設馬

玉山期約賄款 800 萬元，於 103 年 7、

9 月間，分 2 次由曾青松依馬玉山指示

交付黃慶銘轉交洪嘉宏。 

務，竟捨此不為，不顧個人操守，無視公務員行

為規範，未能確實遵守與廠商間往來分際，貪圖

不法利益，向遠雄建設等企業收受、期約賄賂，

並隱匿犯罪所得，動搖人民對公務員依法行政之

信賴，破壞國家公務員之形象，有悖全民付託並

損及人民對社會公平之期待，嚴重敗壞國家法

紀，本不應薄懲；惟念洪嘉宏犯後猶知坦承犯行，

並繳回犯罪所得，已有悔意，犯後態度良好，在

量刑上可以量處較輕之刑，並考量洪嘉宏各次犯

行所收受、期約賄賂之金額，在量刑上亦應有所

區別，暨前無前科紀錄、碩士畢業、目前為臨時

工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褫奪公權，並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

洪嘉宏已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 3,550 萬元均沒

收。 

③爰審酌徐弘宇協助洪嘉宏期約賄賂，動搖人民對 

  公務員依法行政之信賴，破壞國家公務員形象， 

  有悖全民付託並損及人民對社會公平之期待，嚴 

  重敗壞國家法紀，本不應薄懲；惟念徐弘宇犯後 

  坦承犯行，已有悔意，態度良好；暨前無前科紀 

  錄、碩士畢業、已婚及扶養 80餘歲母親之生活 

  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褫奪 

  公權，且為附負擔緩刑宣告，以啟自新。 

馬玉山 （已歿，107.2.7.判決不受理） 

隱匿

犯罪

所得 

洪嘉宏 洪嘉宏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5

條之隱匿贓物罪，處有期徒刑 1年

2月，褫奪公權 1年。 

洪嘉宏在前述眷改案收受魏春雄、朱彥

龍、曾青松交付之 750 萬元、2,000 萬

元、800 萬元賄款，合計 3,550 萬元，

尚未收受之期約金額則有 8,750萬元。

洪嘉宏為掩飾、隱匿上開收受之 3,550

萬元貪污犯罪所得財物，竟基於掩飾、

隱匿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之犯意，分別交

付林姿儀 580萬元、蘇美妃 2,320萬元

（該 2人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罪嫌，經檢

察官為緩起訴）、不知情林美珠 118 萬

5,000元，合計 3,018萬 5,000元。 

 

四、 名稱 被告 判決主文 判決事實摘要 判決理由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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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藤

雄等

涉嫌

為隱

匿關

係人

交易

而財

務報

表不

實、

非常

規交

易、

特殊

背信

及侵

占下

腳料

部分 

侵占

下腳

料部

分 

陳玉梅 陳玉梅共同

犯業務侵占

罪，處有期

徒刑 8月。 

陳玉梅為遠雄建設協理，亦負責管理趙藤雄個人資

金調度，同時為遠雄營造、東源營造監察人，且擔

任遠雄集團總管理處財務室副主管，負責管理遠雄

集團總管理處財務室財務科之業務；趙玉女任職於

遠東建設，負責趙藤雄個人資金之帳務處理，與負

責趙藤雄個人資金調度之陳玉梅，長期共同管理趙

藤雄個人資金，均為從事業務之人，共同意圖為第

三人趙藤雄不法所有，基於業務侵占犯意聯絡，將

遠雄集團營造體系施作工程所殘餘之鋼筋下腳料

變價後所得總計 481 萬 36 元存入趙藤雄個人帳

戶，作為趙藤雄個人資金來源之一。 

陳玉梅、趙玉女均否認犯行，但依陳玉梅之供述，可證係

陳玉梅指示將鋼筋下腳料變價所得存入趙藤雄個人帳戶，

依陳玉梅、趙玉女之學經歷，均知「不能將應歸屬遠雄營

造、東源營造之鋼筋下腳料變價所得存入趙藤雄個人帳戶」

卻仍為之，應認被告 2 人業務侵占犯行罪證明確，爰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2人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智識程度、經歷、家庭及經濟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分

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趙玉女 趙玉女共同

犯業務侵占

罪，處有期

徒刑 8月。 

鴻地

公司

虛偽

增資

部分 

林立基 林立基犯使

公務員登載

不實罪，處

有期徒刑 4

月，如易科

罰金，以新

臺幣 1仟元

折算 1日。 

林立基為鴻地公司實際負責人，原為鴻地公司董

事，欲承攬遠雄人壽自地自建工程，但因為趙藤雄

連襟，為迴避利害關係人交易之限制，乃辦理董事

變更登記為，復因營造業相關法令有承攬總額規

定，林立基為增加鴻地公司承攬總餘額，基於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及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意，透過不知

情陳玉梅向趙藤雄借款 2,000 萬元完成增資查核

簽證並經臺北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後旋即輾轉匯

款返還趙藤雄。 

1. 林立基對犯行坦承不諱，且有相關書證可佐，其犯行事

證明確，因其行為時公司法第 9 條、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並不處罰實際負責人，故林立基僅成立行法第 216、

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同法第 214條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罪。爰審酌林立基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智識程度、經歷、家庭及經濟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2. 陳玉梅否認犯行，且依證人林立基、許鴻璋、陳宜娟、

金國禎等人證述，均不足以證明陳玉梅知悉林立基向趙

藤雄借款是要虛偽增資鴻地公司，應為陳玉梅無罪諭知 

陳玉梅 無罪 

遠雄集團帳載不實、財報虛偽或隱匿、非常規交易及特別背信、植煇及鴻地會計憑證及財報不實部分：無罪 

編號 被告 身分 起訴事實摘要 判決理由摘要 

1. 趙藤雄 遠雄集團實際

負責人 

遠雄人壽辦理自地自建不動產投資，興建工程原均委由遠雄集團營造體

系旗下遠雄營造或東源營造承攬。惟受限於保險法第 146條之 7關係人

趙藤雄、趙文嘉、趙信清、許自強、湯佳

峯、林湘玲、孫寧生、陳志村、高怡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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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趙文嘉 遠雄建設董事

長 

交易限額規定，如再行發包工程予上開兩家關係人承攬，恐遭主管機關

處罰鍰或勒令撤換其負責人、廢止營業執照，若委由其他營造廠承攬，

將無法貫徹遠雄集團「一條龍」策略，難以直接控制興建工程成本、品

質、進度，趙藤雄遂指示許自強覓得億東公司（登記負責人朱玉珠）、盛

德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張學仁為蕭金花配偶）、東盟公司（登記負責人

朱世琦）、植煇公司（實際負責人王清仕）、鴻地公司（實際負責人林立

基）（以下簡稱「億東等 5 家公司」）與遠雄集團配合，利用「億東等 5

家公司」名義向遠雄人壽承攬工程個案，「億東等 5家公司」同時與東源

營造簽立委託契約書，依工程總價之 1.1215％、1％或以每人每月 10萬

元為單位計算給付委託費，將營造業主要運作事項委由東源營造執行，

實係由遠雄集團營造體系進行興建工程之整體營建施工及管理，「億東

等 5家公司」則指示專任工程人員即主任技師配合主管機關查驗時在場

說明等事項，以獲取自工程款中撥付 2.2％或 1.6％作為出名承攬之配

合對價。趙藤雄等公司負責人、商業負責人，及會計人員於過程中帳載

不實，未於財務報表中揭露此等關係人重大交易訊息，致使遠雄營造公

司、東源營造公司、遠雄建設公司、遠雄人壽公司 96-105年度財務報表

發生不實結果。另趙藤雄及許自強違背其職務，使遠雄建設之子公司遠

雄營造、從屬公司東源營造為承攬施作前揭未獲分文利潤而為不利益之

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遠雄建設間接遭受重大損害計 6 億 357 萬

3,812 元，損及遠雄建設公司廣大投資人之權益。因認趙藤雄等人涉犯

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1、4 款、證券交易法第 179 條第 1 項、第 20 條

第 2項、第 171條第 1項第 1款等罪嫌。趙藤雄及許自強另涉犯證券交

易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2、3款、第 2項罪嫌。 

陳宜娟、蕭金花、王清仕、林立基均堅詞

否認犯行。公訴意旨主要論據為本案工程

契約實質上係遠雄人壽與遠雄營造、東源

營造之交易，但上開被告為規避保險法關

係人交易限額規定，向億東等 5家公司「借

牌」來當形式上的承攬人。本案工程在會

計上認定是「遠雄人壽與億東等 5家公司

之交易」或「遠雄人壽與遠雄營造、東源

營造之交易」，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8號

公報 B.21規定來判斷，也就是「誰負有主

要的給付責任」、「誰承擔存貨風險」、「誰

有訂定價格之自由」、「誰承擔客戶之信用

風險」。依本案承攬契約約定，及證人何宗

穎、張學仁、陳淳清、朱世琦等人之證述，

可證明億東等 5家公司確實參與本案工程

之施作，並非借牌，億東等 5家公司不僅

是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也承擔主要的給付

責任、存貨風險、信用風險，故本案在會

計上應認定為遠雄人壽與億東等 5家公司

之交易，因此前述被告並無公訴意旨主張

之會計憑證及財報不實、特別背信、非常

規交易等犯行，自應為左列被告無罪之諭

知。 

3. 趙信清 時任遠雄人壽

總經理 

4. 許自強  時任遠雄建設

副總經理 

5. 湯佳峯 時任遠雄建設

總經理 

6. 林湘玲  時任遠雄人壽

財會經理 

7. 孫寧生 時任遠雄營造

董事長 

8. 陳志村 時任遠雄營造

董事兼總經理 

9. 高怡珠 時任遠雄建設

會計經理 

10. 陳宜娟 遠雄集團會計 

11. 蕭金花 遠雄集團會計 

12. 王清仕 植煇公司實際負

責人 

13. 林立基 鴻地公司實際負

責人 

 


